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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大園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課程評鑑檢核表 

自我評鑑表 

教師姓名：              任教科目：               任教年級： 

 

層面 評鑑指標/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改

進 

課程 

設計 

與 

教學 

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選編適合任教班級學生的教材。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教案）。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程度，編寫符合學習需求的單元教

學計畫。 

   

針對教學計畫作省思與改進。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

識。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或技能。    

教學內容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澄清迷思概念、易錯誤類型，或引導價值觀。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法。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行。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

習成效。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教學結束後，選擇學習評量方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班級 

經營 

與 

輔導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

的班級常規。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妥善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或偶發狀況。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

氣氛。 

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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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大園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課程評鑑檢核表 

評鑑者：                           

 
評

鑑

項

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簡要文字描述 

1 2 3 4 5 

一、

課程

規畫 

1.訂定適

切的學

校課程

目標 

1-1 訂定彰顯學校本位精神的課程

目標與發展策略。 

      

1-2 課程發展相關組織能透過討論

對話的過程擬定學校課程計

畫。 

      

2.發展具

體可行

的學校

課程計

畫。 

2-1 依據課程綱要實施要點規定，

規劃學校課程。 

      

2-2 依據課程綱要實施要點的規

定，編擬各年級各學習領域與

彈性學習節數的課程計畫。 

      

2-3 六大議題適切融入相關課程計

畫中。 

      

2-4 各學習領域與彈性學習節數的

課程計畫能契合並落實學校課

程目標。 

      

2-5 課程計畫兼重各年級縱向的銜

接與領域間橫向的統整。 

      

2-6 編擬學校活動行事曆。       

2-7 擬定學校課程評鑑機制。       

3.編選適

切的 

教學材

料。 

3-1 依據學校訂定的教科用書評選

辦法，選用教材。 

      

3-2 學習領域或能發展或討論自編

教材，落實學校本位課程。 

      

二、

課程 

實施 

1.落實學

校課程

計畫與

進度。 

1-1 教師依據各領域與彈性課程計

畫，擬定具體做法與進度進行

教學。 

      

1-2 整合學校行事活動，搭配於相

關年級或領域教學中實施。 

      

1-3 課程實施能顧及學生個別差

異、安排教學情境、有效運用

教學資源、結合家長參加等。 

      

1-4 視實際需要或配合社會動態調

整學校課程與教學。 

      

2.組成教

學 團 

隊，發

揮教師 

專長。 

2-1 依據教師領域專長或年級（班

群）屬性，形成教學團隊以討

論課程或進行協同教學。 

      

2-2 能對教學團隊運作情形進行分

享、檢討或反省。 

      

3.教學評 3-1 參照課程綱要中各領域多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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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鑑

項

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簡要文字描述 

1 2 3 4 5 

量多元

化，依

結果實

施補救

教學或

教學改

進。 

量之理念，以多種方式評量學

生學習表現。 

3-2 兼顧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

量。 

      

3-3 檢視評量結果，進行補救教學

或教學改進。 

      

三、

成效 

評估 

1.了解教

師的教

學 成

效。 

1-1 鼓勵教師發表教學或研究成

果，進行自我評估。 

      

1-2 教師間能透過觀摩、教學經驗

分享、教學札記等，討論教學

成效。 

      

 

2.檢核全

體 學 生

的 學 習

表現。 

2-1 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學生

成績評量準則」，建立學生成績

評量機制。 

      

2-2 檢核學生能力指標(含教學目

標)的達成程度。 

      

3.運用課

程 評 鑑

結果。 

3-1 依據課程評鑑結果，檢討並修

正學校課程計畫。 

      

3-2 提供課程發展、實施與評鑑的

意見以供校內與相關教育機構

參考。 

      

3-3 檢核與修正學校課程評鑑計

畫。 

      

四、

專業 

成長 

1.規劃並

提供教

師專業

進修活

動。 

1-1 訂定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       

1-2 結合校外研習機構或學校區域

聯盟，提供教師進修觀摩機

會。 

      

2.提供多

元化的

專業成

長模

式，並

實踐於

教學

中。 

2-1 採用演講、實作、試教、教學

觀摩與研討、專業對話、教學

工作坊，讀書會等多元化成長

方式進行。 

      

2-2 安排機會讓教師分享專業進修

的經驗、心得，應用於教學。 

      

五、

行政 

支援

與資 

源整

合 

1.學校課

程領 

導成員具

有 

專業知能

與 

1-1 學校課程領導成員(如校長、主

任、課發會召集人、學習領域

課程小組召集人、學年主任等)

應了解課程內涵與實施途徑。 

      

1-2 學校課程領導成員應參與課程

發展的討論，並尊重學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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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鑑

項

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簡要文字描述 

1 2 3 4 5 

領導能

力，能 

支持並參

與 

課程發

展。 

之專業自主。 

2.成立課

程發展

委員

會，有

明確之

任務、

分工與

運作。 

2-1 課發會的組成與運作符合課程

綱要實施要點的規定。 

      

2-2 各組織（課發會、各學習領域

課程小組、各學年與各行政組

織）分工明確，縱向與橫向有

良好的聯繫，且能相互支援。 

      

3.提供課

程發展

所需之

行政支

援，有

效運用

資源。 

3-1 整合並簡化校內行政業務。       

3-2 配合課程發展期程，讓教師能

盡量於在校時間進行課程研討

與發展。 

      

3-3 建置有利於教師進行討論和教

學分享的空間。 

      

3-4 充實與適切使用教學設備(資

訊設備、教具、圖書、視聽媒

體) 。 

      

4.建置知

識管理

系統，

整合資

源，建

立共享

機制。 

4-1 有效調配運用並整合學校、家

長及社區的人力和資源。 

      

4-2 彙整並建置知識管理系統(如

課程計畫教學檔案、優良案例

等)，提供學校成員搜尋、閱

讀。 

      

4-3 建立課程資訊網絡平台及妥善

使用(電腦、網際網路等) 。 

      

 

二、對於評鑑過程及結果發現，本校將即時加以運用： 

（一）修正學校課程計畫：分別提各該（跨）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彈性學習課程設

計與推動小組以及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課程計畫。 

（二）檢討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提本校各相關處室檢討及改善課

程實施條件及設施。 

（三）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品質之理解及重視：於相關會議向教師及家長說明評鑑

之規劃、實施和結果，增進其對本校課程品質之理解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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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提供評鑑發現給各該授課教師作為教學

調整之參考，及供教務處參酌評鑑發現之專業成長需求，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

動。 

（五）安排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有學習困難之課程內容或學生，由教務處或相關教

師規劃實施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 

（六）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對課程與教學創新有卓越績效之教師或案例，

安排公開分享活動，並予以敘獎表揚。 

（七）對課程綱要、課程政策及配套措施提供建議：於相關會議或管道，向教育局或

相關單位提供建議。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